
NBF 考研包过班“T 计划”      客服 QQ：370089089 

NBF 考研包过班“T 计划”简介： 
为了给广大考生免费提供更多的非统考专业课资料，NBF考研包过班( HUwww.nbf365.cn UTH)隆重推出“T计划”

行动！数台存储空间均高达 1000GB的服务器，收集了几十万份考研专业课真题、大学本科视频、试卷、

讲义、笔记，供大家免费下载！ 

NBF考研包过班(HTUwww.nbf365.cn UTH)同时号召大家热情参与，积极贡献自己手中的资料，我们同时也奖励您积

分和下载流量，助人即是助己。客服QQ：370089089 

       

上海财经大学 2012 年接收外校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硕士研究生办法 

 

欢迎具有母校推荐免试资格的国内优秀应届本科生，申请推荐免试攻

读我校硕士研究生。 

    一、申请条件 

    具体条件见《上海财经大学接受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

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上财研﹝2011﹞18 号）》。 

    二、申请程序 

    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登陆我校研究生招生管理信息系统，注册为

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用户，签订个人承诺，在线填写报名信息，上传

个人照片，下载并打印申请表、个人陈述及专家推荐信，完成网上报

名程序。我校 2012 年接收校外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系统开放的时间暂

定为 8 月 20 日 -9 月 25 日。 

    申请人须于 9 月 25 日前（以邮戳为准），将填好的全部申请材料

装入自备的信封，直接寄（或送）至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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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材料包括如下部分：   

    1.上海财经大学 2012 年接收外校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申请表 1

份；   

    2.上海财经大学 2012 年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个人陈述 1

份；   

    3.上海财经大学 2012 年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专家推荐信 2

封，即需要 2 位专家分别推荐，且密封并在封口骑缝处签字；   

    4.本科正式成绩单 1 份，加盖学校教务处公章后，装入自备信封密

封，并在封口骑缝处加盖教务处公章；   

    5.获奖证书复印件各 1 份；   

    6.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复印件 1 份、或 TOEFL 成绩、或 GRE

成绩等能体现自身英语水平的证明 1 份；   

    7.所在院校教务处提供申请人获得母校推荐免试资格的证明信（须

加盖教务处公章，否则申请无效）。   

    以上材料中，正式成绩单以及具有母校推荐免试资格的证明信（如

确有困难）可延至复试时提交。   

    此外，申请人还可提交体现自身学术水平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出版

物或原创性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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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材料寄送地址及邮政编码为：上海市国定路 777 号上海财经大

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邮政编码：200433；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办公地

址为：国定路 777 号育衡楼 A207 室。复印件均请使用 A4 纸。全部申

请材料一经收到，恕不退还。   

    三、选拔考核程序 

    有关院（系、所）将组织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择优确定拟复试名

单，并最迟于 2011 年 10 月中旬前组织差额复试。对于通过复试并拟

被我校录取的申请人，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将寄发《外校应届本科毕业

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接收函》。 

    拟被我校录取的申请人还须持我校的接收函，到母校教务处领取省

级高校招生办公室签发（加盖公章）的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生报名表，

并在规定的时间按所在母校规定的方式办理正式报名手续（凭校验码

完成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未办理正式报名手续的同学将无法被录

取。 

    四、其他事项 

    1.2012 年我校除工商管理硕士（MBA）和公共管理硕士（MPA）

外的各专业均可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 

    2.会计学院因已在夏令营中完成了校外推荐免试生的选拔和接收

工作，本次将不再接受校外应届本科毕业生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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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申请人必须保证提交的申请表和其他全部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我校将在复试结束后对拟录取的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张榜公

示，如果申请人提交的信息不真实或不准确，我校将取消申请人推荐

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资格。 

    4.我校将根据《上海财经大学接受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上财研﹝2011﹞18 号）》组织

外校推荐免试的接收工作，请申请人认真阅读相关规定。如本办法的

有关内容与教育主管部门日后下发文件不一致的，以教育主管部门下

发文件为准，我办将及时公告变化内容，请申请人予以密切关注。 

  

上海财经大学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NBF 辅导，真正为考研人着想的辅导！ 


